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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20号提案的答复意见
关于“关于完善社区法律服务体系，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提案，现答复如下：

近年来，市司法局会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战略部署要求，锚定首善定位，聚力攻坚重点领域，已经形成具有北京特色的“全业务、全时空”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我市公共法律服务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建成全国面积最大、功能最全的省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成16个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343个街道（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在7206个社区（村）通过政府购买村居法律顾问实现法律服务全覆盖。

群众可通过多渠道获得公共法律服务。全市各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服务（律师、公证、人民调解、司法鉴定、法律援助）业务进驻。建成配备132个执业律师坐席的12348法律服务热线平台，服务总时长达71万小时，服务质效得到全国群众认可，京外来电年均占比达27%。建成以北京法律服务网为核心的一体化智能网络平台，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事项实现“一端发起·三台通行”，近五年北京法网注册用户新增14万人，网络平台提供各类法律服务392 万次，京外地区留言咨询、查询占服务总量19%。 

在社区（村）法律服务方面，我们聚焦法律服务均衡化发展，推动社区（村）群众及时获得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

一是完善社区（村）法治工作体系。健全社区（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机制，引导基层法官、人民调解员、其他法律工作者加入。开创以政府购买服务、全部由职业律师担任的村居法律顾问“首都模式”，一名律师担任不超过5个社区（村）的法律顾问，通过村居法律顾问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主要为社区（村）管理提供法律专业意见、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开展法治宣传、参与人民调解工作、引导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等。近五年，有2700名执业律师被聘为村居法律顾问，服务覆盖全市所有基层社区和行政村。

二是切实发挥司法所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市司法局准确把握司法所新时代基层法治机构定位，不断强化强基创优，更好发挥司法所服务平安北京建设、推进基层法治政府建设和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等职能作用。

三是加强“法律明白人”队伍建设，推动法治文化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助力法治社区（村）建设。法律明白人是具有较好法治素养和一定法律知识、经过法治培训、能够积极开展法治宣传、带头参与基层法治实践的人员。

四是增强社区（村）群众法治意识。市委社会工作部推动健全完善常态化社区（村）议事协商机制，围绕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定期开展议事协商，引导群众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养成依法协商、有序参与的法治意识。推动社区（村）修订完善居民公约（村规民约），积极弘扬公序良俗和法治精神，营造社区（村）法治建设良好氛围。市司法局把握普法重点对象，促进公民法治素养提升。在加强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同时，以国家工作人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村(居)民等为重点，深化“法律进乡村”“法律进社区”“法律进校园”“法律进企业”等工作，不断提升全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



